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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232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洲明科技      公告编号：2018-031 

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337调查的声明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基本情况  

近日，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洲明科技”）

通 过 相 关 渠 道 获 悉 ， 美 国 时 间 2018 年 3 月 27 日 ， 美 国 Ultravision 

Technologies,LLC公司（以下简称“Ultravision”）依据《美国1930年关税法》

第337节规定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ITC”）以专利侵权为由起诉我

国部分LED显示屏企业，指控我公司及我国部分同行公司对美出口、在美进口或

在美销售的LED灯驱动及其组件 ( Certain Light Engines and Components 

Thereof)侵犯其专利权（以下简称“337调查”）。为维护公司声誉，现就有关事

项郑重声明如下： 

 

二、声明 

1、洲明科技一贯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，且具有很强的专利保护和管理意识。

公司自身拥有充分的自主知识产权，有专门的部门及专业的人士负责知识产权的

申请及保护工作，在尊重他人知识产权的同时也致力于通过法律手段确保自主知

识产权不受他人侵犯。截止目前，公司在全球共持有 630 余项专利，针对此次

337 调查事件，公司将以积极主动的态度来应对。 

2、公司的 LED 显示产品在美国上市前，会进行大范围的专利侵权检索，主

动防范出口产品侵犯相关专利知识产权的风险。 

3、美国对中国 LED 产品启动 337 调查并不是第一次，早在 2008 年就有 6

家中国大陆 LED 企业被起诉且其中 4家被列入 ITC 337 调查，洲明科技也是其中

之一。2008 年，公司主动应诉，切实维护了公司的合法权益，公司对于类似事

项具有丰富的应对经验。 

截止此声明公告之日，337 调查立案与否尚未确定，后期公司将会密切关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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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事项发展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坚决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，引导行业健

康发展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年3月29日 

 

 




